起草说明
一、起草背景

保险业作为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促进经济稳定增长、保障社会民生、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保险业高质量发展工作，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发挥保险业的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功能，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也对保险业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等方面作出了重要部署。2024年9月，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保险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围绕强监管、防风险、促高质量发展三大中心任务对保险业改革发展作出系统谋划和安排。2026年1月6日，广东金融监管局、广东省委金融办、省科技厅、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民政厅、省财政厅、省农业农村厅、省医保局、深圳金融监管局联合印发《关于支持我省保险业高质量发展 助力广东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的指导意见》，支持我省保险业高质量发展，切实发挥保险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功能，助力筑牢经济安全网、社会保障网和灾害防控网。

在此背景下，为充分发挥保险业的经济减震器和社会稳定器功能，助力深圳市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同时实现保险业自身高质量发展，助力深圳建设具有全球重要影响力的产业科技创新中心、产业金融中心和全球海洋中心城市，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研究起草了《深圳市关于保险业助力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行动方案（2026-2028年）》（以下简称《行动方案》）。

二、主要内容
《行动方案》分为工作目标、推动保险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构建保险业新发展格局、保障措施四部分，提出16项工作措施。
第一部分是工作目标，从科技、产业、行业自身分别设定量化目标任务。力争到2028年底，建立并完善与深圳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匹配的现代保险服务体系，科技保险规模、质量与竞争力全面提升，科技保险保费收入年均增速超10%，每年为科技企业提供风险保障超5万亿元；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保险服务实现突破，每年推出不少于30款保险创新产品；保险业规模持续扩大，全市保险法人总资产规模超11万亿元，深圳地区三年保费收入超7000亿元

第二部分是推动保险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围绕当前重点发展领域，聚焦保险业和实体产业关心的问题，共提出具体支持举措。一是优化保险资金运用机制。提出建立“险资入深”常态化项目对接机制，推动全国保险资金在深投资突破1万亿元；支持保险资金依法合规投资主要投向“20+8”产业集群重点领域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和创业投资基金；探索发展保投联动模式，为科技创新企业提供一揽子金融支持；加快落地科技创新种子基金风险补偿保险。二是大力发展科技保险。鼓励保险机构在人形机器人、量子科技、商业航天、脑机工程等前沿科技方向创新保险产品供给；探索完善深圳市科技研发资金管理相关制度，允许科技研发资金根据实际需求安排科技保险费用支出；积极发展“惠科保”等普惠型科技保险产品；鼓励保险机构开发“创新积分保险”专属产品；完善“人才保”产品体系。三是服务“20+8”产业集群发展。聚焦深圳市“20+8”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与未来产业，构建覆盖科技研发、成果转化、推广应用等全生命周期和各关键环节的保险产品和服务体系。大力发展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保险等特色险种；鼓励保险总部机构深度融入各产业集群，开发保险产品和研究制定行业示范条款；鼓励保险机构参与各类产业标准建设。四是加强人工智能风险保障。鼓励保险机构加快设立人工智能保险创新中心，开发覆盖“基础层-技术层-应用层”的全链条保险产品；支持保险机构联合专业科技公司，为人工智能企业提供增值服务；鼓励保险机构为人工智能企业定制综合保险方案，强化风险保障。五是助力生物医药产业创新。丰富生物医药保险产品，支持保险机构与健康产业链、生物医药行业的深化合作，稳步探索将医疗新技术、新药品、新器械纳入商业健康险保障范围。六是积极探索低空经济保险。加快落地无人机责任险配套机制，推动无人机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推进智能融合低空系统功能迭代完善；鼓励各区扩大低空经济保险补贴范围。七是促进新能源汽车高质量发展。优化新能源车险供给和基准费率，研究推出“基本+变动”新能源车险组合产品；鼓励顺应智能驾驶趋势细化保险产品供给；在城市交通等特定场景领域探索“车电分离”模式汽车商业车险产品；推进数据跨行业共享，建立风险减量管理生态。八是丰富海洋产业保险服务体系。鼓励保险机构积极服务海上风电、光伏、油气等重点项目，创新提供新能源船舶险、船舶建造险等产品；支持海洋产业专业人才和技术资源在深集聚，提升海洋保险专业化经营和服务能力；加强深圳与香港在港口、航线等方面的合作与互联互通。九是加强深港保险业合作互通。支持深港保险、再保险等机构合作推动具有大湾区特色的医疗险、养老险等产品发展；研究将更多“港澳药械通”产品纳入保险保障范围；进一步畅通符合现行规定的保险理赔和国际结算渠道；稳步推进银行机构经常项目跨境保险资金结算便利化服务试点。十是强化企业“走出去”保险服务。探索“银行+出口信用保险+政策型融资担保”服务模式；支持保险机构依托“深圳出海e站通”服务企业“走出去”；推动跨境电商企业使用“跨境电商保”等贸易避险工具；鼓励保险机构提供适合出海企业及市场需求的新险种；推广“海外知识产权联共体”服务模式，为海外知识产权业务提供一揽子风险解决方案。十一是建立健全再保共保机制。鼓励保险机构创新运用再保共保机制，在重点领域组建专业化共保体；支持再保险公司增资扩股和支持新能源汽车等优势产业产能出海；鼓励再保险公司联合保险公司、医疗机构、科技企业等共建再保险开放生态。

第二部分是构建保险业新发展格局，重点从“如何给到保险机构支持”的角度提出相关举措，共3条措施。一是支持保险机构做大做强做优。支持在深设立保险法人总部和资产管理、医疗健康、养老等专业子公司，支持符合条件的香港保险公司在深设立人身险公司、财产险公司、保险控股公司；支持保险机构探索设立各重点领域的保险创新中心，专营化服务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鼓励保险机构加强与重点行业的数据合作，以及加快数字化转型；鼓励各区充分运用风险补偿资金池等措施推动特色险种发展。二是强化保险应用场景化支持。聚焦保险业与实体产业协同发展，各区结合自身发展优势和特色，为保险机构业务开展和产品创新提供场景化支持。例如福田、罗湖发挥保险要素资源集聚优势，积极开展保险综合创新。前海、河套发挥深港联动优势，为“保险”出海创新应用场景。三是提升承保理赔服务水平。支持保险机构运用大模型、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等技术手段，提高承保理赔服务能力；指导行业协会会同保险机构制定重点险种承保理赔标准和服务标准。

第四部分是保障措施，共2条措施。一是强化组织协调。建立由市地方金融管理局、深圳金融监管局双牵头全市保险工作协调推进机制，强化产融合作、保险创新、数据赋能等支持工作。二是加强宣传引导。多渠道加强保险宣传引导和舆情管理，提升社会公众对保险的认识。


